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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保護法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

107 年度審簡字第 78 號刑事判決心得 

補給室組員趙修華 

一、前言 

隱私（privacy）是現代社會中重要的概念，但其意涵與範疇，卻

又難以明確定義。一般而言，隱私意指一個人對個人空間的私密性主

張，亦即不為他人所侵犯的權利 1。個人對自身個人資料具有資訊隱

私權與資訊自主決定權，而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個資法）之立

法目的乃在於避免個資遭到違法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而造成個人之隱

私權與自主決定權等人格權受侵害 2。個資法之前身為「電腦處理個

人資料保護法」，於 2010 年 4 月 27 日修正並更名為「個人資料保護

法」，另於 2012 年 10 月 1 日施行。個資法與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

法相較，顯然大幅擴大其規範對象、客體與行為，更能維護個人自主

控制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，確保當事人的人格權。 

個資法擴大保護客體，不再限於經電腦處理之個人資料，舉凡自

然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護照號碼、特徵、

指紋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職業、病歷、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

檢查、犯罪前科、聯絡方式、財務情況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

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，不論是否經電腦處理，均屬之。所謂得

以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，係指保有該資料之公務機關或非公務

機關僅以該資料不能直接識別，須與其他資料對照、組合、連結等，

始能識別該特定之個人 3。另外，個資法將兩項個人資料排除於保護

客體範圍外，一則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，而蒐集、處

理或利用個人資料，如在臉書上張貼家人朋友之聚餐或活動等照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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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則於公開場所或公開活動中所蒐集、處理或利用之未與其他個人資

料結合之資料，如行車紀錄器所攝得之影音或圖片等資訊 4。 

2015 年 12 月 15 日立法院通過修正個資法，其中第 6 條第 1 項

所列 6 款個人特種資料，有關病歷、醫療、健康檢查與醫療機構之運

作更是息息相關。醫療機構在蒐集、處理或利用特種個人資料較一般

個人資料之管理更為嚴格，須符合個資法第 6 條之規定始得為之。而

病人之一般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須依個資法第 19 條之規定，利用則

依個資法第 20 條之規定，以加強保護個人之隱私權益。公立醫療機

構亦屬公務機關的一環，醫事人員不得無故洩漏個人資料，如有特殊

需求時，應有相關法律依據始得提供。若有任意洩漏病人病情或健康

資訊等隱私者，視同具有公務員身份將適用刑法、民法、行政、國家

賠償等罰責。爰此，有關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等相關事項，

實值得大家密切關注與正視。 

二、事實理由 5 

被告乙女任職於中央健康保險署（下稱健保署）臺北業務組，擔

任承保一科之業務助理，以承辦投保單位基本資料維護、加退保、薪

調作業及補充保費之收繳為其業務，為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，而具

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。被告甲男為查知其時任職之某網路營銷有

限公司（下稱丙公司）投保資料，於民國 106 年 2 月間，提供丙公司

統一編號予其姑姑乙女，教唆乙女利用公務機會查詢非業管單位丙公

司資料。 

乙女明知健保署存取承保資料僅為公務需求並應予保密，且公務

機關對於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，應有特定目的並於執行法定職務必

要範圍內，或經當事人同意，或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者，始得為之。

竟基於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及公務機關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之犯

意，於 106 年 2 月間某時，在辦公室內將丙公司資料鍵入該署承保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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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系統作業查詢丙公司之在保人員資料，並將查詢所得畫面提供予甲

男，以此方式洩漏該公司在保人員丁女等人之個人資料（含身分證字

號、投保金額、轉入日、投保狀況、生效日期等），足生損害於丁女

等人。甲男復於同年 5 月 31 日，因不滿丁女通知其未通過適用期考

核應辦理離職手續，另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，於同日 22 時

34 分許，將上開查詢畫面發佈於通訊軟體 LINE 之「甲男的小故事」

群組內，足生損害於丁女等人。 

上開事實，業據甲男、乙女於警詢、偵查及法院準備程序中均坦

承不諱，核與證人即丁女於警詢、偵查中指述其健保投保資料遭被告

等取得、公佈等語相符，復有被告甲男之 LINE 對話記錄截圖 16 張、

乙女查詢丙公司資料紀錄、健保署承保資料存取權限等相關資料在卷

可稽，足認被告等前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而堪採信。本件事證已臻明

確，被告 2 人所為各該犯行足堪認定，應予依法論科。 

三、法院判決 5 

審酌甲男為個人需求探詢丙公司相關人員個人資料，為洩憤進而

公佈丁女個人資料；乙女因受姪子之託而為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，考

量其等均無前科，素行良好，犯後始終坦承犯行，態度尚佳，迄未和

解原因，乃雙方對賠償金額之認知差距過大，並非無意賠償，乙女高

職畢業之智識程度、因本案遭終止勞動契約、無業、罹患乳癌之健康

狀況，及甲男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、薪資、未婚、有父母待其撫養照

顧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下列之刑，並就甲男所犯 2 罪定其應執行刑

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 

乙女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 條之公務機關違反特定目的蒐集、

處理個人資料罪，處有期徒刑 2 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 1 仟元折

算 1 日。緩刑 2 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 6 個月內向被害人丁女支付

新臺幣 3 萬元之損害賠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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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男教唆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 條之公務機關違反特定目的蒐

集、處理個人資料罪，處有期徒刑 2 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 1 仟

元折算 1 日；又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 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

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，處有期徒刑 2 月，如易科罰金，

以新臺幣 1 仟元折算 1 日。應執行有期徒刑 3 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
臺幣 1 仟元折算 1 日。緩刑 2 年，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 6 個月內向被

害人丁女支付新臺幣 7 萬元之損害賠償。 

四、主要法條 6-7 

（一） 刑法第 132 條（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）－ 

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、圖畫、

消息或物品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 百元以

下罰金。 

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 1 項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

或物品，而洩漏或交付之者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

百元以下罰金。 

（二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第 1 項－ 

關病歷、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

料，不得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 

1、法律明文規定。 

2、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

圍內，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。 

3、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。 

4、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、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

的，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，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

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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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

必要範圍內，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。 

6、經當事人書面同意。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

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

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，不在此限。 

（二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－ 

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，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

料外，應有特定目的，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1、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。 

2、經當事人同意。 

3、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。 

（三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 條－ 

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，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

外，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： 

1、法律明文規定。 

2、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 

3、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、身體、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。 

4、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。 

5、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

而有必要，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

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。 

6、經當事人同意。 

7、有利於當事人權益。 

（四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 條－ 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，而違反第



6 
 

6 條第 1 項、第 15 條、第 16 條、第 19 條、第 20 條第 1 項規

定，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 21 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

或處分，足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

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五、心得 

個資法係一部以人為核心的法律，各項規定以保障個人權利為出

發，主要在於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時應避免人格權受侵

害。在消極面上保護個人私生活之不受干擾與任意公開，在積極面上

尊重當事人自主控制之資訊隱私權，也就是對自身個人資料具有資訊

隱私權與資訊自主決定權，此等權利受法律保障，非符合法律規定，

任何人不得任意蒐集、處理與利用之。個資法亦特別規範公務機關與

非公務機關如何合法蒐集、處理與利用人民之一般與特種個人資料，

以保障個人的隱私與資料的安全。 

個資法之施行對公務員執行業務勢必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，公務

機關應加強個資法的宣教，建立因應措施與防護機制，以免公務員不

知如何因應而觸法。在處理公務防範個人資料外洩應有作為：（1）加

強相關法令及保密觀念之宣導，針對個人資料保護進行教育訓練，培

養良好工作習慣；（2）個人資料應依權責設定管理者的權限，重要或

機密資料應由專人負責管理；（3）個人資料下載及影印須留下相關的

紀錄，以利後續查核、管控及通報之用；（4）使用後的廢棄紙張須依

公務文件銷毀作業流程進行水銷、焚化或碎化等，不可任意丟棄，避

免遭他人不法蒐集及利用；（5）在宣教紙張背面再利用的觀念及作法，

並應注意資料保密及個人資料不當流出；（6）結合資訊管理及個人資

料保護措施，建立網絡安全與保密機制，確保個人資料之安全；（7）

加強內部監控與稽核機制，防止個人資料不當使用與機密外洩等。 

個人資料安全的基礎在於保密工作的落實，若缺乏堅實的保密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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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盾，安全工作就等於零。隨著科技時代的發展，資訊的流通更為便

捷，保密工作相對的更為艱難，不論資訊科技的進步與發展，個人資

料外洩主因大部分皆屬人為因素。因此，公務機關在研擬計畫、保密

措施、推動執行等事項，應訂定個人資料管制計畫及規範，舉辦保密

工作訓練講習，落實個人資料檔案管理作業，培養員工保密的觀念與

習慣，降低人為資料外洩因素，採取適當的資訊安全保護措施，防止

個人資料或檔案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或洩漏的風險，方為保護

個人資料的根本之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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